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名师成长营”实施方案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一支师德高尚、师能优良的教师队伍是学校宝贵财富、也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广大青年教师要增强发展内驱力、提升职业生涯规划意识、找准发展定位，同时学校也将为广大教师专业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现制定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名师成长营”实施方案。
1、 [bookmark: _GoBack]组织机构
组  长：裴志军
副组长：莫文晓、潘采方
组  员：沈晓敏、洪  军、左彩英、李玉萍、于长江、周  峰
2、 申报对象
工作年限满三年、42周岁以下在职在编教师，均可申报。
3、 实施办法
1.“名师成长营”以三年为一个活动周期。
2. 参加研训老师必须按规定完成学校、导师给定的研训任务。每年进行年度评估、三年到期进行终结性评估展示。每年评估，实行不合格自动退出机制。
3. 参加研训实行自主、自愿的原则。
4. 学校将为每学科报名教师聘请一名成长导师。
四、“名师成长营”三年研训任务
1.每学期阅读完一本教学类专著，完成一篇不少于5000字的读后小结，并至少在教研组范围内进行交流。
2.每学期撰写一篇高质量的教学案例、教学叙事、课堂实录。（三选一）
3.每学期撰写并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
4.每学年至少开设一节区级以上公开课、研究课。
5.每学年完成一个校级微型课题或三年至少有一个课题从区级备案升格成为市级课题。课题申报材料必须独立完成。
6.每学期独立完成一份试卷的命制。
7.研训老师要按要求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中培训等活动。
未尽事宜由领导小组讨论后解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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